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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法律概念为出发点，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如：“消费者可以说不——自主选择权”，以法律概
念“自主选择权”为出发点，结合人们日常生活中自主选择权被侵犯的例子进行分析。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既可以了解生活中哪些属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行为，同时又能对法律概念
“自主选择权”一目了然，这是本书与其他同类法律读物最大的区别。
    生活在这个法制社会，我们已经注定不能对生活中的各种热点现象视而不见：    醉驾致死，缘何由
死刑改判无期？
    人肉搜索，怎样才能掌握好法律尺度？
    刺死官员，是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人？
    网络下载，谁来保护互联网中的知识产权？
    一房二卖，如何防止开发商合同诈骗？
    山寨电器，是馅饼还是陷阱？
    ⋯⋯    要想正确理解这些现象，就必须借助法律的一臂之力。
不过，面对那些生涩的学理阐述和深奥的法律理论，我们又往往困惑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学点法律常识》将努力帮助读者解决这一难题。
    本书针对当前许多人对法律的需求，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针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纠纷
和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列举了大量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读者在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可以开阔视野，增加知识，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更自如。
本书是一把打开充满神秘的法律之门的钥匙，同时它还是一把利剑，在你蒙受冤屈的时候，为你排忧
解难。
    法律是保护我们每一位公民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在当今社会我们都应该树立起维权意识来维护
我们应有的权益。
编写本书的宗旨也正是让法律真正融人我们的生活，让每位公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和功能，切
实体会到法律给予的关怀和保护，使法治真正成为公民的一种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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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宣炀，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浙江绍兴人。
致力于百姓日常法
律和青少年法律问题研究，曾出版《有益青少年一生的法律知识》、《西点精英告诉你：为什么成功
》等著作。
其中《有益青少年一生的法律知识》被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为全国青少年优秀图书，光明日报、中国青
年报、新闻出版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对该书作了推介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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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爱人一块“自留地”——隐私权和知情权  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间的扶养义务  曾经的爱情结晶
，如今的归属难题——子女的抚养权  割不断的骨肉情——探视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赡养义务  继
承有先后，法律定次序——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中的意外情况——代位继承  白纸黑字定下的继承顺序
——遗嘱继承第八章 翩跹起舞的安居梦想——购房法律常识  业主上演“抢房大战”——合同诈骗  让
被拆迁人花少钱换新房——产权调换  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房屋产权证  房屋究竟属于谁—
—房屋所有权  谁侵犯了你的通风采光权——相邻权  一字之差引纠纷——定金与订金  新房东无权逐旧
客——买卖不破租赁第九章 生命的代价——医疗法律常识  患者如此维权——医患关系  让“开胸验肺
”成为历史——安全卫生权  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权利——社会医疗保险  无法回避的医疗风险——医
疗事故  明确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医疗鉴定  做自己的主人，动想动的手术——知情同意权第十章 
旦夕祸福之间的权益保障——保险法律常识  保险合同成立的基础——保险利益  保险赔偿中最根本的
依据——近因原则  保险公司的“守护神”——保险除外责任  保险并非越多越好一重复保险  保险中的
最大诚信原则——告知义务  终结投保容易理赔难——不可抗辩条款一第十一章 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
—交通法律常识  违章驾驶，害人害己——肇事侵权的构成要件  有损害方有赔偿——损害后果  选择对
自己最有利的赔偿方式——民事责任竟合  过错越大，责任越大——事故责任认定  事故由谁来负责—
—赔偿责任主体  无过错即无责任——免责事由第十二章 法理常识面面观  小心你借出去的钱“打水漂
”——诉讼时效  犯罪行为的未完成形态——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  不知情的“第三者”——善意取得  
主次之分_共同犯罪  屡教不改——累犯与数罪并罚  减免刑事处罚的前提——自首和立功  犯罪分子“
重生”的希望——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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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透析热点法律问题——人人都应知道的法律常识醉驾致死，缘何由死刑改判无期？
——有罪必有刑，罪刑相适宜2008年12月14日，四川男子孙伟铭在中午大量饮酒后，仍驾车在四川成
都市区内穿行往来。
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驾车逃逸。
逃逸过程中，孙伟铭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5万余元。
一审法院判决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其
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诉后，终审法院没有改变罪名，但认为孙伟铭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宣判后，孙伟铭当庭痛哭。
但法律不相信眼泪，任何人只要犯罪，就必须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也许有的读者朋友们会问，明明是交通肇事，为什么不定交通肇事罪，而是判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为什么一审判死刑，二审却改成了无期？
原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动机和主观心理状态的不
同，前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心态；后者为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
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
后果。
国家对汽车上路行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是因为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汽车，在使社会受益的同时，又
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本案中，孙伟铭明知国家的规定，仍然漠视社会公众安全，藐视法律法规，长期无证驾驶，并多次违
章，尤其是醉酒驾车发生追尾事故后，不计后果，在车辆和人流密集的道路上以限速两倍以上的速度
逃逸，并违章跨越黄色双实线，造成4死1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5万元的严重后果。
而且孙伟铭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采取任何避险措施，完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他的行为完全符
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所以在最终对其定刑的时候，判决其行为为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至于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的原因，是基于各种因素综合衡量的。
虽然孙伟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该依法严惩，但孙伟铭是间接故意犯罪，犯罪时处于严重醉
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直接故
意犯罪有所不同。
同时，孙伟铭归案后真诚悔罪，多次写信或当庭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通过其父尽其所能积极赔偿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亲属因此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
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孙伟铭案终于尘埃落定。
应该说，二审判决体现了“有罪必有刑，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较之
一审判决更加适当。
中国虽不是判例法国家，生效判决对其他案件的裁判没有当然的约束力，但是，这个案件作为“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宣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其标志性意义重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汽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已逐渐走人寻常百姓家。
由于中国拥有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多，交通肇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
普通的交通肇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管辖，一般只涉及民事赔偿，而一旦造成
重大人身财产损失，则上升为交通肇事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属于过失犯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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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
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可能是明知故犯，如强行超车、超速行驶等，但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发生
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
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的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
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实践中这种案件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由直接故意构成外，大多持放任态度，属
于间接故意。
一些现实中的恶性交通事故，例如醉驾、飙车，司机明显属于直接或间接故意，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
的构成要件，以该罪判处更为恰当。
如果别人已经劝阻醉酒司机不要驾车，但他仍一意孤行，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判处其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主要依据应以肇事者的行为来推断他是否具备了主观故意。
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还将进一步进人人们的生活，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汽车；而喝酒，则是中国几千
年来的历史传承，短期内让公众戒酒也是不现实的。
如何在汽车社会里更好地处理喝酒与驾车之间的矛盾关系，依然是子孙后代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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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学点法律常识》是一本运用于实践的纠纷解决指南，一个服务于生活的简明法律读本，一部贯
穿于人生的法律智慧宝典。
百姓日常生活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识每天学点法律常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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